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教師評量施行細則

92年6月11日系務會議訂定通過

97年4月9日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第1條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維持教師之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特依本校教師評量要點第四條暨物理學系教師評量要點訂定本施行細則。

第2條 本系當年應接受評量之教師，於接獲正式通知後，應依評量表之內容先行自評，並於七個工作日內將自評結果及備審資料送交系教評會。

第3條 本系教師之教學評量成績，依據以下項目及標準評分，佔評量成績之20-60％：

1、 教學年資及授課

1. 每滿一學期得1分。
2. 授課每學分（鐘點）得0.4分，超鐘點限於本校部分每學分得0.6分。
3. 指導研究生論文每一畢業生得2分，系外限於本校部分5折計分。（最高得20分）

4. 尚未畢業者，指導每位研究生每學期得0.4分，已畢業者不得重複計分。
5. 配合本系需求新開專業課程每門4分，但限在職第二年起採計。

2、 教學績效

1. 以近五年本系優良教師學生意見調查（以下稱系調查）成績為主，學校所做學生反應調查（以下稱校調查）為輔。

2. 如受教學生人數（或繳回調查表人數）超過10人（含）以上，依系調查計算。如最欣賞人數為A，第二欣賞為B，第三欣賞為C，受教（或繳回調查表）學生人數為D，F＝（3A+2B+C）/D，F在1.50（含）以上，得10-12分；1.00-1.49得8-10分；0.50-0.99得5-7分；0.50以下得0-5分。

3. 如未合上（2）條件，則依校調查計算，並以A段學生之平均值為準，4.50（含）以上得10-12分；4.00-4.49得8-10分；3.50-3.99得5-7分；3.50以下得0-5分。
4. 獲選本系教學特優教師獎項，每年得2-4分；獲選全院或全校教學特優教師獎項，每年得4-6分，不得重複計分。

5. 依據教師之表現勤惰、配合程度、課程難易、給分鬆緊、教材教具之品質等其他因素，由系主任以及系教評會給予總評，最高得10分。

6. 其他具有客觀佐證之教學績效，每年每項得0.5-1.5分。

第4條 本系教師之研究成績，以著作為主，特殊績效為輔，佔評量成績之20-60％。著作分為期刊論文及其他著作兩類，各類著作之得分標準如下：

1、 經過獨立評審之期刊論文成績分為二大類。各類之評分標準如下：

1. 在SCI 或EI 期刊發表或已接受之論文，每篇分數為該期刊Impact factor乘於3。

2. 如該期刊未列Impact factor，則以系教評委員來認定給分。

2、 其他著作分為以下四類：

1. 國科會研究成果報告，每份1-2分。

2. 其他機構補助、且正式裝訂成冊的研究成果報告（限尚未正式出版者），每份1-2分。

3. 專書，每本3-10分。

4. 翻譯外文專書著作，每本2-6分。

5. 專書章節、及其他論文集，每篇1-3分。

6. 會議論文（限尚未正式出版者），每篇1-2分。

7. 其他與研究領域相關之著作文章，每篇0-2分。

第五條   本系教師之輔導與服務成績，依據以下項目及標準評分，佔評量成績之15-40％：

一、行政工作： 

（一）擔任系所主管或兼任校內外其他行政主管，每年得1-4分。

（二）擔任系所各項委員並出席者每年得0-2分。

（三）擔任校院級代表或委員，每一委員會每年得0-2分。

（四）參與或協助系內活動或行政工作每年得1-3分。

        二、教研活動： 

（一）擔任論文口試委員（非指導教授）每次得0.5分。

            （二）擔任論文計畫審查委員（非指導教授）每次得0.6分。

（三）校內外公開演講，每次得0.5-2分。

（四）主持或參與校內外演講或座談，每次得0.5分。

（五）主持物理競試業務每次得2分。

        三、其他服務： 

（一）擔任學生導師，每年得1-2分。

（二）擔任社團導師每年得0.5-1分。

（三）獲得優良導師，校級得20分，院級得10分。
（四）負責高中宣導、接待外賓、系所規劃及其他校外服務提升系所名譽、院譽等相關活動每項得0.5-2分。

（五）其他服務（如爭取建教合作計畫、籌辦或協辦研討會、社會服務等）各項由系教評會給0.5-3分。

第6條 前述教學、研究、服務之評量，依據「物理學系教師評量要點」第四條規定之彈性比例原則，受評教師得自選評量項目之比重，並於自評表中載明之。

第7條 本細則經本系務評會通過，提報院長轉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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